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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曆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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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日
本
皇
后
六
月 
卅
日 

十
鷄
十
亞
洲
皇
后
七
月
十
四
日 

衿
均3■

坎
拿
大
七 

8

4

3

俄
國
皇
后
八 

》滓
群
日
本
皇
后
八

- 
用
网
亜
洲
皇
后
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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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期
快
捷 

船
量
巨
大 

福
食
生
鮮 

艙
位
通
爽

si一

日日

仁
洋
客
務
總
司
理

拾

由
雲
埠
開
行
日
期
表

▲
歸
國
華
友
注
意 

總
統
船
復
 

由
百
子
利
 

単
航
行
遠
 

東總
統
者
付
愼 
八月冒開 

總
統
民
臣
八
旱
八
開 

總
統
麥
堅
地 
背一日開 

總
統
加
蘭
背
十
五
開

美郵 大 來 公 司

中
華
民
國
貳
十
三
年
七
月
廿
三
號

星
期

人

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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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採
稿
簡
章 
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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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曆
歲
次
甲
戌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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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 

0  4

^

^

^

^

9

本
報
價
目
本
母
派
到
每
月
收
銀
七
毛
五
 

若
派
不
到
者
郵
票
寄
上
毎
月
収
銀
 
一
元 

英
屬
及
美
國
每
年
收
祐
金
九
元
七
毛
五
 

半
年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
七
五
 
一
月
一
元 

中
國
及
外
國
每
年
収
英
金
十
五
元
 

除
星
期
日
外
皆
按
日
呈
閱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報
費
 

均
要
先
惠
空
函
定
閱
恕
不
奉
呈
 

盗

本
報
司
理
部
啓
田

本 報 價 目 表

凡
來
稿
要
 

繕
寫
淸
楚
 

本
報
有
删
 

改
取
舍
權
 

欲
取
原
稿
 

須
先
聲
明
 

並
付
郵
票

㊀
不
背
本
報
宗
旨
者

㊁
無
攻
訐
挑
撥
性
者 

@
團
体
消
息
經
蓋
章
者 

通
確
具
新
聞
價
値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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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會
乂
爲
穩
健
派
操
權
一
。不
肯
歯
莽
將
事e
雖 

與
激
烈
派
經
過
多
時
之
劇
辯
：
然
得
多
數
同
意 

之
公
理
終
操
勝
算
。。加
以
國
防
軍
增
援
。，森
嚴 

刁
斗
。
“如
臨
大
敵
一 
尤
爲
總
罷
工
之
催
命
符
、。 

凡
此
種
種
高
壓;
均
足
令
總
罷
匸
倒
敗
而
高
樹 

降
旗
也
。。

考
碼
頭
工
潮
醞
釀
已
久
，
據
碼
頤
工
會
罷
匸 

委
員
主
席
布
列
治
所
報
吿
：
工
人
方
面
已
退
讓 

數
次
。。東
主
拒
絕
要
求
之
目
的
；
在
破
壊
工
人
一 

之
組
織
權
。。工
人
提
出
要
求
之
條
件 
㊀
薪
鎔 

每
小
時
一
元。

C

過
時
者
一
元
半
，，㊁
每
週
工
作 

三
十
小
時
。。9
改
良
工
作
情
形
。。勲
國
際
碼
頭 

工
會
控
制
僱
工
所 
爲
首 
一•
條
；
工
人
願
交
出

美
西
總
罷
工
風
潮 
冊小 

美
西
太
平
洋
沿
岸
工
潮
。。其
初
原
胚
胎
於
碼 

頤
工
人
。，迨
糾
葛
莫
有
解
决
。。卽
影
响
及
航
業
一 

方
面
。。繼
而
畜
及
陸
上
之
車
夫CC
是
則
水
陸
均 

已
捲
入
罷
匸
浪
渦
矣
二
亡
何
。。調
停
局
出
任
調 

處
。。翼
息
事
端
而
杜
亂
萌
。惟
其
時
總
罷
工
正 

在
醞
釀
中
二
當
危
机
迫
於
眉
睫
之
際
。
詛
勞
資 

雙
方
仍
各
堅
執
前
議I
趨
於
極
端
。
總
罷
工
風 

潮
乃
猝
然
爆
發
至
於
不
可
收
拾
。。三
藩
市
全
埠 

業
務
陷
於
枯
灘
狀
態

C

灣
劇
各
市
亦
相
繼
响
應 

。。至
是
遂
成
爲
舉
世
注
視
之
大
事
。

在
觀
察
者
之
意I
多
以
爲
此
次
匸
潮
擴
大
上

仲
裁
。。第
四
條
事
關
一1
人
紺
織
之
權
。
不
能
由 

第
三
者
仲
裁
之.二
工
人
不
能
管
理
僱
匸
所
，。則 

完
全
無
保
護
：
東
主
可
随
就
破
壊l
會
。 

厥
後
美
工
部
長
頗
權
士
女
上
宣
言
；
如
勞
資

範
圍
日
廣:
前
途
變
化
奚
若
，。正
不
易
逆
覩
、。 

脫
非
經
雇
主
方
面
讓
步
；
卽
不
能
接
納
勞
工
之 

全
部
要
求
，最
低
限
度
亦
須
作
折
衷
的
和
解
： 

all
恐
總
罷
工
風
潮
曠
日
持
久
。
益
難
解
决
。。人

雙
方
將
其
爭
端
交
調
停
局
仲

品
易

解
决
。，乂
雙
方
應
接
納
調
停
局
前
提
之
三
種
條

件
:
㊀
承
認
匸
會
。㈡
萌
水
及
一 

題
交
出
仲
裁
。：㈢
兩
方
共
管
僱
一.

間
等

同
此

同
此
理
。、何
待
贅
言
。。

不
意
總
罷
工
實
現
後
：
時
僅
數
日
。。總
罷
工 

委
員
會
即
以
大
多
票
敬
。
贊
成
聽
候
仲
裁
從
速 

復
工
之
議
案
。，各
店
以
是
次
第
開
市:
交
通
隨 

之
囘
復
常
態
一 
其
餘
各
璋
見
三
藩
市
工
党
自
壊 

長
城
。。出
於
矛
盾 
懼
蹈
覆
轍
，反
蒙
損
害
。。 

遂
不
敢
輕
舉
妄
動
：
其
已
罷L
各
紛
紛
復
業
： 

未
罷
工
者
則
默
南
而
息:
如
常
服
撈
，。職
是
之

由
上
列
三
種
條 

行
。，工
潮
似
無 

4
 第
一-
一
條
：
匸

觀
之
一
理
至
平
允
，照
此

解
之
魂

之

面
堅
謂
共
管
實
等
於.

主
獨
管
。故
匸.
人
不
能
接
納./
」
，雙
方
相
持
不 

一下。<
致
懒
成
巨
變
。。究
竟
其
管X

否
即
是
等
於 

東
士
獨
管•
，吾
人
非4
與
共
間
。。無
由
知
其
所 

感
受
之
困
苦
，但
調
査
娄
目
顧
成
以
此
点
詢
之 

布
氏 
則
布
氏
所
答
？
乂
小
能
门
州
其
說 
依

故
：
總
罷1
乃
吿
崩
潰
。" 

此
次
工
潮
在
最
短
期
間

息
：
誡
出
人
总
女 

爲
爭
敗
千
人
之
本 

民
之
自
由
，，龄
至

愚
的
見
解
。。倘
僱
上
所
能
推
相
富

之
逾
分
一 

剝
奪
白

邮
法
共
管 

竺

R

善
， 

過
於
苛
求 

香
体
勞
工

。"
允
執
其
中
。、不
偏
小
倚 

盖
勞
匸

:
動
以
一

之
動
苦
；
而
與

身
權
益
， 

阻
絶
粮
食 

理
固
宜
然

生
存■
，其
爲
輿
論
所
不
滿 
- 

匸
者
之
本
身
；
亦
不
免
腹
裡

鳴
。。而
思
所
以
求
食
，籍
維
生
命
。斷
小
能

不
可 M 氣
用
事
，
擅

將
工
値
减
低
丁
或
擅
將
職L
避
免"
苟
能
融
和

罷
工
一

得
暘
：
再
從
事
於
叫
囂
跳
踉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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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千
價
銀
八
元

由
雲
開
行 
船
名

到
雲
域
埠

八
月
五
号
千
地
利
士 
七
月
十
六
号 

八
月
卄
六
号
益
臣
八
月
六
号 

九
月
十
六
号 
饗
斜
罅
士 
八
月
卄
七
号 

十
月
七
号
且
路
砒
士
九
月
十
七
号 

十
月
卄
八
号 
千地利士 
十
月
八
號 

船
期
紙
印
便
函
索
即
奉

—
— 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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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各
號
由
雲
現
開
往
遠
衆
特
開
往
上
海
一 

以
供
搭
客
遊
覧

欲
護
家
人
須
貯
欵 

如
華
僑
欲
在
銀
行
開
貯
戶
却 

有
兩
問
題(
壹)
貯
欵
干
銀
行 

一
是
否
安
穩(
一 一)
如
欲
積
資
返 

中
國
或
寄
欵
囘
家
以
養
家
人 

當
以
何
者
爲
便
利

貯
欵
於
資
路
銀
行
其
穩
固
無 

可
疑
義
因
有
通
信
處
及
支
行 

遍
佈
於
各
處
故
本
行
能
在
各 

處 照
極
平 
ffi
價
而
發 ®
單
因 

本
行
經
理
大
宗
酒
兌
生
意
故 

能
列
最
相
宜
之
滙
價
也 

在
滿
地
可
雲
高
華
域
多
利
等 

境
之
本
行
俱
雇
有
華
員
以
接 

待
華
顧
客
幹
練
熟
手
應
接
週 

到
凡
顧
客
有
未
明
者
當
樂
爲 

指
導
無
論
環
境
如
何
應
在
本 

行
貯
款
爲
爾
投
資
之
初
步
不 

論
在
本
行
任
何
分
行
貯
款
均 

能
享
受
實
效
與
有
禮
的
慎
重

田
補
碌
達
權
社
通
吿
聲

爲
通
吿
事
茲
値
世
情
淡
薄
百
業
凋
零
本
社
爲
体
念
時
眾
起
見
統
計
本
祀

N
a

數
用
費
約
薩
 

三
千
餘
元
之
冬
雖
履
經
會
議
表
决
催
收
辦
法
亦
無
成
株
茂
使
本
社
經
濟
大
有
碱
產
咨
虞
 

戚
市
無
着
同
人
有
見
及
此
乃
昨
四
月
廿
九
號
開
全
体
大
會
議
决
以
六
成
折
算
目
正
建
 

至
十
二
月
止
以
前
要
陸
續
充
滿
欠
斂
如
不
充
滿
亦
作
來
敢
不
能
享
得
六
成
之
優
待
推it

 

三
年
救
濟
之
福
食
不
在
版
十
足
追
收
至
七
月
以
外
查
有
生
計
作
者
仍
無
充
辣B
新B
 

議
案
以
狀
師
追
收
費
用
仍
要
欠
主
担
負
勿
謂
無
情
言
之
不
先
也
仰
各
遵
照

:-*M
ill

「窺
議̂
一 

B

瑞呈馬理代埠城

Lee Hong Chong,
541 Fisguard S&, 
Victoria, B. C.

Phone Empire 5831


